
                                                                                  
  WiflyNet 無線網路服務申請書 

資策會漫遊學生專案 
本公司配合內政部【台內戶字第 0950156932 號】公告，依據戶籍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新式國民身分證自 94
年 12 月 21 日起迄 95 年 12 月 31 日全面換發，自 96 年 1 月 1 日起，舊式國民身分證停止使用，所以相關 WIFLY
帳號業務處理事項，需要有效之新式證件，舊式國民身分證將不再具有任何證明身分之文件效用。             申請日期 : 民國     年     月     日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料 

 客 戶 名 稱  身分證字號           

性 別 男      女 出 生 日 期 民國      年      月      日 

行 動 電 話  
聯 絡 電 話 日：      -                    

夜：      -                    E - m a i l
請確實填寫，WIFLY 將寄發帳號與密碼至此信箱

戶 籍 地 址 □□□□□            （縣市）          （鄉鎮市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之 

帳 單 地 址 
同上   其他 

□□□□□            （縣市）          （鄉鎮市區）             （路街）      段      巷      弄       號      樓之 
WiflyNet 資 策 會 漫 遊 專 案 及 繳 款 方 式 

月 

付 

制 

 月租費NT$299+ 贈Ezpeer試用帳號 14 天 
付款方式   ■ 超商繳款：請持帳單至全省 7-11 繳款 

■ 自動提款機轉帳：請持金融卡於自動櫃員機(ATM)轉帳繳款 ＊請依帳單繳款聯上指示  
■ 信用卡自動轉帳：請填寫下方信用卡授權資料 

 

年 

繳 

制 

 預繳一年NT$3000+ 贈Ezpeer試用帳號一個月   本專案需連續使用WiflyNet無線網路服務 12 個月，若於 12 個月內提前退租者，已使用月份

之月租費以牌價NT$299 計算，並得自預繳金額中予以扣除；扣除後若需退費者，本公司將於終止服務契約後 15 個工作天內以支票退還客戶。 

付款方式  □ 信用卡自動轉帳：請填寫下方信用卡授權資料 
□ 銀行匯款：請匯款至 中國信託商業銀行 瑞光分行，戶名：安源通訊(股)公司，銀行代碼：822，銀行帳戶：716540048191 

   ＊請將轉帳收據連同申請書傳真或郵寄至 WIFLY 申辦中心，否則無法受理。 

信 用 卡 轉 帳 繳 款 授 權 欄 
立授權書人(以下簡稱「授權人」)，茲授權安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WIFLY」)，依服務方案得一次性扣款或得每月自授權人指定之信用卡帳戶內進行自動轉帳繳

款作業，以支付WIFLY無線網路服務之一切費用，並同意如下條款： 
(1)授權人謹授權WIFLY自授權人指定之信用卡帳戶，每月自動扣款轉帳予WIFLY，授權人信用卡無法扣款時，WIFLY得停止轉帳授權並回復自行繳款模式，若用戶仍

未繳款，WIFLY可中止網路服務，並追索欠款。 
(2)授權人同意如未向 WIFLY 依相關約定完成退租手續，並結清欠繳之所有費用，本項授權均屬不可撤銷。 

信用卡類型(請勾選)  VISA     Master     JCB 

卡號：__ __ __ __-__ __ __ __-__ __ __ __-__ __ __ __    

信用卡有效期限：__ __ / __ __（月/年） 持卡人姓名：                   
＊有效期限須在 6 個月以上。 
＊信用卡持卡人需與申請人為同一人，申請人如為未成年人時，得由其法定代理人以持卡人身分授權。

立授權書人簽名 
 
 
 
×                              

＊請與信用卡簽名相符     年     月     日

證 件 黏 貼 欄 
檢附證件： 
●請檢附申請人本人(限七歲以上)之身分證及學生證/教職員證件影印本
●七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無身分證之學生須檢附戶口名簿及健保卡 

●申請人未滿二十歲者需檢附法定代理人之身分證及健保卡/駕照影印本

 
 

身分證件正面影本 
 
 
 
 
 

 
 
 
 
 
 

身分證件反面影本 
 

 
 
 
 
 
 

第二證件正面影本 
 
 
 

 
 

 
 
 

第二證件反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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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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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FLY 客服專線：0809-010-008             傳真專線： 0800-056-589 / (02)8752-6697               114 台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399 號 9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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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源 通 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WiflyNet 服 務 契 約 條 款 
第一條、 申請人（以下簡稱本業務「客戶」）申請租用安源通訊（以下簡稱「本公司」）WiflyNet 

無線網路服務（以下簡稱「本業務」），相關權利義務依本契約條款辦理。本業務，係

依本公司與台北市政府之相關委託、監督關係所建置提供，客戶均充分認知且同意，為

配合台北市政府及其他公眾政策之變更或要求，以及其他本公司之營運規劃，本公司得

依實際狀況所需，隨時調整本業務內容以及包括但不限於本約之一切構成權利義務內容

之文件，並於網站公告之。 
第二條、 本業務係指本公司在台北市主要戶外街道及公共場所（Hotspot/HotZone）建置無線接

取設備，透過無線網路設備，提供網路傳送之服務，供客戶依所在時地之網路現狀，從

事諸如電子郵件、資訊檢索及全球資訊網（www）等與Internet 相關之行為。本公司所

提供之上述服務，易受距離及設備限制，本公司得因技術及網路環境變化加以變更或調

整，客戶不得異議或提出其他要求。 
第三條、 本業務覆蓋區域主要為台北市戶外及部分室內公眾區域，其服務範圍及內容並應以網站

上公告為準。一般室內無線溢波收訊依環境因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不保證室內之收訊

狀況。 
第四條、 客戶充分認知本公司於各項廣告文案中提供之本業務相關資訊，為整體網路環境均無障

礙之情況下之最佳狀態，惟因技術本質，本業務易因環境及其他無線射頻干擾（諸如：

微波爐、無線電話、藍芽裝置、WLAN 基地台等），產生不穩定之狀態(如封包遺失、

瞬斷等)，故本公司對於技術本質及環境因素所致之客戶直接或間接損害或損失，不負任

何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條、 除另明示為本公司提供之加值服務者外，本公司所提供之服務僅限於網路傳輸。客戶充

分認知 Internet 係開放性網路，並由各網路提供者負責維護，本公司無法就客戶所擷取

資訊資源之正確性與完整性負任何明示或默示之擔保或保證責任。如客戶透過本業務取

得其他第三人之服務，悉由客戶與各該第三人自成一切法律關係，除明示約訂外，本公

司不擔保各該第三人服務之內容，並不負任何責任。 
第六條、 本公司相關網頁之相關連結及智慧財產權仍為該提供連結或受連結指向之公司或個人

所有。客戶藉本業務經由網路上可擷取之任何資源，皆屬該資料所有者所擁有，使用人

應遵守各該網路資訊所有者之授權或其他任何法律規定，否則不得使用該等資源，如因

此導致何責任由客戶自行承擔與本公司無涉。 
第七條、 客戶檢索證券交易資訊、櫃檯買賣有價證券交易資訊及期貨交易資訊之加值服務時，應

遵守「台灣證券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交易資訊使用管理辦法」、「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櫃檯買賣有價證券交易資訊使用管理辦法」、及「台灣期貨交易所股份

有限公司交易資訊使用管理辦法」之相關規定，違反時，本公司得停止客戶使用本業務

一年。 
前項停止使用之約訂於客戶藉本業務連結第三人之網路、網頁或下載資料、資訊，而有

違反第三人之使用規範之情，經該第三人通知本公司時，亦適用之。 
第八條、 客戶利用本業務所為之行為，均由客戶自行負責，如因此危害公共安全、公共利益或其

他客戶之權益時，本公司得不負任何通知義務且無需承擔任何損害，自行決定或接受政

府指示停止服務或提供客戶個人資料予政府相關機關。 
用以接取本服務之相容作業系統等軟體、硬體設備，均由客戶自行購置經主管機關審驗

合格者為之，本公司不對相容性為任何之保證，且前項約訂於客戶之自備設備影響網路

之傳輸品質或其他電路之使用時，亦適用之。 
第九條、 客戶申請租用、辦理各項異動或終止本業務時，應檢具申請書表及二種（含）以上之身

分證明文件提出申請，但政府機關、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得免附證明文件。本公司得配

合客戶特殊需求，另以簽訂契約方式辦理。 
客戶應保證其所提出之申請資料為真實完整，如有不實致發生任何糾紛時，應由客戶自

行負責。 
第十條、 客戶對於使用本業務所需之帳號及密碼應自為妥善保管，如發生帳號密碼遭盜用、個人

資料被竊取、竄改、損毀、滅失或洩漏等情事所生之一切損失，本公司不負賠償責任。

客戶發現或懷疑帳號或密碼被其他人冒用或不當使用，必須立即通知本公司，以利儘快

採取適當之因應措施，但上述因應措施不得因此解釋為本公司明示或默示對用戶或任何

第三人任何形式之賠償或補償之責任或義務。客戶對於帳號或密碼之違約或違法使用，

或怠於保管致遭盜用，不得向本公司主張任何之賠償或補償。如因此以致於造成任何第

三人對於本公司主張損害或主張權利，本公司即得要求客戶負擔一切責任，並得基於調

查之必要，為一切可能涉及該客戶隱私之行為，包括但不限於提供資訊予檢、警、調。

第十一條、 本公司因業務上所掌握之客戶基本資料均屬機密。除當事人要求查閱本身資料，或符合

電腦處理個人資料保護法所列情形或本約另有約訂者外，本公司不對第三人揭露。 
前項資料客戶同意刊登者，本公司得編印或建置客戶目錄、資料庫。 

第十二條、 客戶租用本業務應繳各項費用及收費標準詳如價目表；本公司有權調整費率，費率如有

調整時，應自調整之日起按新費率計收。前項各項費用及收費標準調整時，應於新聞傳

播媒體或於本公司網頁公告，不論是否書面通知客戶，自公告起均作為契約的一部份。

第十三條、 客戶租用本業務以本公司寄送帳號資料核准上線可供使用之日為起租日，起租日之租費

不計；申請終止租用時，以終止租用服務申請單辦理完畢並依該臨近帳單計費週期日為

終止租用日。 
第十四條、 本公司基於系統維護或轉換需要，必要時得暫時縮短或停止運作時間。本公司應於三日

前公告或通知客戶。 
第十五條、 客戶使用本業務，如因本公司系統設備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不能

傳遞而造成損害時，其所生之損害，除按本契約條款第十六條規定扣減租費外，本公司

不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六條、 客戶租用本業務，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原因，致通信網路或系統設備發生故障，導

致全部不能通信時，本公司應扣減租費。WIFLY 通信網路或系統設備發生故障而全

部阻斷不通時，其連續阻斷十二小時以上者，未滿二十四小時者，扣減當月月租費

百分之五；連續阻斷二十四小時以上者，未滿四十八小時者，扣減當月月租費百分

之十；連續阻斷四十八小時以上者，未滿七十二小時者，扣減當月月租費百分之二

十；連續阻斷七十二小時以上者，未滿九十六小時者，扣減當月月租費百分之三十；

連續阻斷九十六小時以上者，未滿一百二十小時者，扣減當月月租費百分之四十；

連續阻斷超過一百二十小時者，扣減當月之月租費。本公司對於客戶因斷線所致損

失之補償或賠償以本項約定為限，扣除額若未滿一元皆以一元整數計算。 
前項阻斷開始之時間，以本公司查覺或接到客戶通知之時間為準。但有事實足以證

明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者，依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為準。 
客戶租用本業務，由於天然災害之不可抗力致不能通信者，自連續阻斷屆滿三日之

翌日起至修復日止，不收租費。 
第十七條、 客戶申請終止租用本業務應於預定終止租用日前三日填寫退租申請書向本公司辦理

終止租用手續，並繳清所有費用。 
第十八條、 客戶申請終止租用或因欠費而被終止租用，致租用期間未滿所規定之最短租用期限

者，應補足未滿期間之各項月租費。但終止租用之原因係因不可抗力之事由所致者，

免予補繳。 
第十九條、 客戶因欠費或有第二十四條情事之一或有違反法令致被暫停使用時，其停止使用期

間租費仍應照繳，但停止使用期間超過一個月者，應繳之租費以一個月為限。 
第二十條、 客戶溢繳或重繳之費用，本公司得於通知客戶後沖抵次月應繳付之費用，如客戶不

同意充抵，本公司應於客戶通知不同意之日起十五日內無息退還。如客戶終止租用

本業務時，其溢繳或重繳之費用於充抵應負費用後仍有餘額時，本公司應於終止租

用日起十五日內無息退還。 
第二十一條、 客戶應繳付之各項費用，應依本公司寄發之繳費通知單所定之期限內繳清；逾期未

繳清者，本公司得通知暫停本業務之使用；經催繳後仍逾期未繳納者，本公司得停

止客戶 WiflyNet 之服務；經再限期催繳後仍未繳清者，本公司得逕行註銷其帳號並

終止其 WIFLY 之服務。客戶所積欠之費用，仍須繳納。 
第二十二條、 本業務之繳費通知郵寄地址以客戶申請書或網頁上登載之資料為準，客戶更換郵寄

地址而未通知本公司致生任何延誤或損失時，由客戶自行負責。 
第二十三條、 客戶對各項應繳付費用有異議時，應於繳款截止日前檢具理由向本公司申訴，在未

查明責任歸屬前，本公司得暫緩催費或停止通信。如客戶未於繳款截止日前通知，

視為費用無誤。 
第二十四條、 客戶租用本業務，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公司有權暫停或終止該客戶於本業務服務

之所有帳號或契約，並由客戶負一切法律責任： 
一、有竊取、更改、破壞他人資訊情事者。 
二、有擅自複製他人資訊轉售、轉載情事者。 
三、未經對方同意，擅自寄發電子訊息至對方信箱者。 
四、於論壇區張貼與主題無關之訊息者。 
五、蓄意破壞他人信箱或其通信設備者。 
六、散播電腦病毒者。 
七、所為言論違背公序良俗者。 
八、擷取非經所有者正式開放或授權之資源者。 
九、有危害通信或影響其他客戶權益者。 
十、影響系統運作或加重系統負擔者。 
十一、利用或委託他人以本項第三款之方式從事各項活動者。 
十二、其他違反法令或公序良俗之情事者。 
本公司基於維護電子郵件服務之品質及遏止大量或廣告或不實電子訊息濫發，本公

司有權採取必要管理措施，前述電子訊息管理措施之規定公告於 WIFLY 網頁中，

變更時亦同，客戶不得異議或要求任何補償。 
前述二項所稱之電子訊息係指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經由通訊設備傳遞之資訊。 
如客戶依優惠方式（包括但不限於費率減免或促銷補貼等）申請，卻於所承諾最短

使用期間尚未屆滿前，即自行或因任何理由遭本公司終止契約者，客戶應依該優惠

方式提前退租所訂補償措施（包括但不限於違約金約款等）補償本公司。 
第二十五條、 因環境變化（包括但不限於技術、干擾、政策、法令等因素）、系統維護或轉換之

需要或其他不可抗力之外力影響而無法繼續提供服務時，本公司得依實際狀況加以

變更、暫停、調整或終止，對客戶不負任何賠償責任。惟除不可抗力與必要之系統

維護或轉換外，本公司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之日前三個月於網路公告並通知。前項

所謂「不可抗力」係指地震、颱風、水災、火災、戰爭、政府之行為（包括但不限

於諸如徵收、對本契約作出對本公司不利之更改或其他足以直接間接影響本契約各

項條款履行之作為或不作為）或第一類電信事業接續中斷等非本公司所能控制之事

件或情況。 
第二十六條、 因前條暫停或終止本業務及各項加值服務之經營，將依第十二條規定計算費用。客

戶已預繳之費用，將依未使用期間佔可使用期間之比例計算無息退還給客戶，客戶

不得異議，並不得主張任何賠償或補償。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得隨時修改本契約條款，修改後之契約條款將公布在 WIFLY 網站上，不另外

個別通知。客戶如不能接受修改後之契約條款，應於公布之日起七日內通知本公司

終止本業務，如未於該期限內終止，則視為客戶同意修改後之契約條款。 
第二十八條、 本契約中未盡事宜，適用中華民國相關法令、客戶申請書、本公司營業規章、網頁

最新公告及台灣網路資訊中心（TWNIC）、亞太網路資訊中心（APNIC）、interNIC
所訂之標準與建議書等之有關規定。前揭各該文件互有補充效力，如有抵觸，除法

令部分優先適用外，以網頁最新公告為準。 
第二十九條、 本公司與客戶因本契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台灣台北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法定代理人 / 代理人(請檢附雙證件) 申 請 人 簽 章 
法定代理人：本人為申請人(未滿 20 歲)之法定代理人，同意申請人申辦 WIFLY 之
無線網路服務，如其有積欠 WIFLY 任何費用，本人願負連帶清償責任。 
代理人：本人確實接受申請人委託代為辦理申請手續事宜，如有虛偽不實之情事，
本人願負一切法律責任。 

法定代理人/代理人親簽 x                   
出生日期：               身分證字號：                   
聯絡電話：                 行動電話：                    
戶籍地址：                                              

■本人對本申請書各項記載均保證正確無誤，另關於申請書所載之服務契約及各項
特別約定之審閱期間為二日，本人已詳細審閱，並完全同意遵守之。 
 
 
 
 
 
×                                    

● 申請流程：填寫申請書(共二頁)並檢附雙證件=> 傳真或郵寄至 WIFLY 申辦中心=> WIFLY 收到申請書後，於一個工作日內以簡訊及 mail 通知客 
戶上網帳號及密碼。 

● 本業務覆蓋區域主要為台北市戶外及部分室內公眾區域，其服務範圍以網站公告為準。由於技術本質之限制，戶外區域之訊號強度依實際建 AP 位

置與環境而有不同，一般室內無線溢波收訊，亦依環境因素而有所不同，本公司無法保證無線訊號之收訊狀況。 
 
WIFLY 客服專線：0809-010-008               傳真專線： 0800-056-589 / (02)8752-6697              114 台北市內湖區瑞光路 399 號 9 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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